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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管委会，各委、局，各街镇，各单位：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及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事项的意见》（津政发〔2011〕20号），做好滨海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各工作环节的衔接，有序、有效地开展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房屋征收主体

　　区人民政府负责滨海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各管委会受区人民政府委托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二、关于房屋征收部门

　　区规划国土局（区房管局）为滨海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滨海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各管委会房屋管理机构受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信访、建设交通、城管执法、工商、税务、监察、审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三、关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房屋征收工作结束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将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补偿资料整体移交给本辖区管委会房屋管理机构，确保房屋征收档案资料的完整、准确和有效利用。


　　四、关于房屋征收范围

　　房屋征收部门依据建设单位依法取得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确定房屋征收范围。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房屋征收部门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相关手续，暂停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五、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管委会房屋管理机构依据区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负责拟订本辖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经区房屋征收部门审核后，由管委会依法定程序完成修订，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六、关于补偿决定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需要作出补偿决定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征收项目，由征收项目所在地管委会房屋管理机构负责整理案卷材料，报请区房屋征收部门审查，并经区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律审核后，报请区人民政府决定。管委会房屋管理机构负责有关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提交。


　　七、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管委会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及时掌握和化解房屋征收补偿中的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